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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城投上境生态修复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主编单位：上海城投上境生态修复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编单位：上海大学、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环博通环保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上海汇蓬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君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环联兴（北京）认证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水环境治理专业委员会。
[bookmark: _Toc20650]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诸毅、李辉、张汝壮、黄渊、方兴斌、姚振楠、李影辉、沈超、单源源、唐文虎、相明辉、徐子茜、李涛、徐娴瑜、仇奕沁、郭迪、纪元、王天祥、李明、曹正操、霍云剑、李伟、刘波、张刚、徐劼、张旭擎、李涵，孙玉阳。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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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227][bookmark: _Toc1860][bookmark: _Toc1550][bookmark: _Toc32625][bookmark: _Toc30483][bookmark: _Toc29557][bookmark: _Toc202427819][bookmark: _Toc202427951][bookmark: _Toc3549][bookmark: _Toc5667][bookmark: _Toc29072][bookmark: _Toc201159568][bookmark: _Toc916][bookmark: _Toc13155]污染土壤修复工厂应用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84960413][bookmark: _Toc22746][bookmark: _Toc5454][bookmark: _Toc18219][bookmark: _Toc28245][bookmark: _Toc29689][bookmark: _Toc31][bookmark: _Toc1253][bookmark: _Toc19066][bookmark: _Toc95336996][bookmark: _Toc84960414][bookmark: _Toc95336997][bookmark: _Toc1193][bookmark: _Toc95833003][bookmark: _Toc30829][bookmark: _Toc22344][bookmark: _Toc9134][bookmark: _Toc17795]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污染土壤修复工厂技术应用的修复技术、总体要求、设计、施工、运行、监测与验收等。
本文件适用于污染土壤修复工厂设计、施工、运行、监测与验收。
[bookmark: _Toc12759][bookmark: _Toc14568][bookmark: _Toc31010][bookmark: _Toc8156][bookmark: _Toc26497][bookmark: _Toc22220][bookmark: _Toc12732][bookmark: _Toc11230]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Hlk198798208]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603       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297 	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32146.1 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室内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 502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9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54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5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759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技术标准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监测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₂、NOₓ、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6             环境二噁英类监测技术规范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HJ 1209          工业企业士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 技术指南
HJ 1164	 	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规范 异位热脱附 
[bookmark: _Hlk202196227]HJ 1231          土壤环境 词汇
HJ 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200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006           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5          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bookmark: _Toc14503][bookmark: _Toc7858][bookmark: _Toc19122][bookmark: _Toc84960415][bookmark: _Toc15269][bookmark: _Toc95336998][bookmark: _Toc16572][bookmark: _Toc28329][bookmark: _Toc4721][bookmark: _Toc12615]3术语和定义
HJ 123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02427955][bookmark: _Toc30844][bookmark: _Toc16510][bookmark: _Toc2724][bookmark: _Toc3667][bookmark: _Toc5127]3.1   
污染土壤修复工厂 polluted soil remediation plant
接收规划片区内建设用地土壤、填埋场垃圾土、河道底泥等不同来源的处置对象，集中治理修复，实现土壤快速合理消纳和资源化利用的修复工厂。
[bookmark: _Toc15248][bookmark: _Toc9554][bookmark: _Toc23674][bookmark: _Toc12142][bookmark: _Toc10274][bookmark: _Toc19997][bookmark: _Toc11740][bookmark: _Toc6358]4修复技术
[bookmark: _Toc579][bookmark: _Toc201159573][bookmark: _Toc202427957][bookmark: _Toc20047][bookmark: _Toc29325][bookmark: _Hlk198725550][bookmark: _Toc32142][bookmark: _Toc25621]4.1土壤来源
[bookmark: _Hlk198798571]土壤来源可包括不符合GB 36600规定的建设用地土壤、填埋场垃圾土、河道底泥等。污染类型可包括重金属和无机物、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等单一污染或复合污染。
[bookmark: _Toc1029][bookmark: _Hlk198728051][bookmark: _Toc20822][bookmark: _Toc202427958][bookmark: _Toc18706][bookmark: _Toc15857][bookmark: _Toc3014][bookmark: _Toc201159574][bookmark: OLE_LINK7]4.2修复流程
修复流程见图1。应按下列流程执行：


图1 修复流程示意

[bookmark: _Hlk198798689]1）污染土壤进入土壤修复工厂前，确定污染物特征，完成判别分类；
2）通过现场中试试验，选择合适的修复技术、工艺参数，优化施工方案；
3）根据技术方案和施工方案开展现场修复施工，针对修复全过程实施过程监控；
4）修复后的土壤先自检，自检合格后由效果评估单位验收，验收合格的土壤按设计要求处理处置。
[bookmark: _Toc201159575][bookmark: _Toc17513][bookmark: _Toc2289][bookmark: _Toc18580][bookmark: _Toc32581][bookmark: _Toc5422][bookmark: _Toc202427959]4.3技术路线
[bookmark: _Hlk198798732]修复工厂应针对污染土壤类型，拟定下列修复技术路线：
1）重金属污染土壤采用淋洗修复技术；
2）有机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选择按污染物种类及浓度确定。超标10倍以上的高浓度有机污染土壤采用热脱附修复技术；超标2-10倍的中浓度挥发性有机污染土壤和超标10倍以内中、低浓度半挥发性有机污染土壤采用化学修复技术；超标2倍以内的低浓度挥发性有机污染土壤采用常温解吸修复技术；
3）重金属和有机复合污染土壤分步修复，修复步骤按污染情况及小试、中试结果确定；
4）小试通过实验室批次试验确定关键参数区间，中试通过现场连续或半连续放大试验验证关键参数。
[bookmark: _Toc202427960][bookmark: _Toc12378][bookmark: _Toc201159576][bookmark: _Toc21746][bookmark: _Toc17184][bookmark: _Toc30411][bookmark: _Toc9857][bookmark: _Toc95337000][bookmark: _Toc84960417][bookmark: _Toc515552228]4.4土壤利用方式
[bookmark: _Hlk198798779]经修复后的土壤可用于原场地回填、道路路基回填、绿化中层覆土等场景，也可用于资源化利用，改良为绿化种植土、营养土，或制备建材。
[bookmark: _Toc22291][bookmark: _Toc31053][bookmark: _Toc6899][bookmark: _Toc17907][bookmark: _Toc20585][bookmark: _Toc24256][bookmark: _Toc584][bookmark: _Toc1575]5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23231][bookmark: _Toc31836][bookmark: _Toc202427962][bookmark: _Toc28170][bookmark: _Toc201159579][bookmark: _Toc583][bookmark: _Toc3513][bookmark: _Toc131006376]5.1选址
选址应满足下列要求：
1）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宜选择老工业改建区等城市非核心区的非敏感区；
2）具备完善的给排水、电力供应及燃气供应等市政基础设施；
3）具备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统筹确定污染土壤进厂与修复后土壤出厂的运输距离；
4）评估周边环境承载能力，避免修复过程中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
5）修复工厂建设应依法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取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后方可开工建设。
[bookmark: _Toc202427963][bookmark: _Toc23552][bookmark: _Toc14082][bookmark: _Toc30236][bookmark: _Toc28662][bookmark: _Toc9899][bookmark: _Toc201159580][bookmark: _Hlk202197876]5.2处理能力
修复工厂处理能力应按下列因素确定：
1）土壤特性：污染土壤质地、污染物种类、污染程度；
2）技术装备：修复工艺、修复设备规格和数量；
3）市场需求：规划片区内污染土壤总量、修复后土壤再利用需求；
4）时间因素：规划片区内地块开发进程；
5）管理能力：工厂运营能力、技术团队水平、研发创新能力。
[bookmark: _Toc13845][bookmark: _Toc14231][bookmark: _Toc6994][bookmark: _Toc6913][bookmark: _Toc202427964][bookmark: _Toc23477]5.3环境保护与职业健康安全
[bookmark: OLE_LINK8]5.3.1 环境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处理后废水排放应符合GB 8978和地方标准的规定；
2）处理后废气排放应符合GB 16297和地方标准的规定；
3）一般固体废物分类贮存可参照GB18599的规定执行，危险仓库设置可参照GB 18597、HJ 1276的规定执行；
4）修复工厂边界噪声排放应符合GB12348和地方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5.3.2 职业健康应符合下列规定：
1）职业安全卫生设计应符合GBZ 1 的规定；
2）设置抑尘或除尘设施；
3）定期检测作业场所的空气质量；
4）现场人员根据岗位风险程度配备个人防护装备；
5）设备宜选用低噪声设备。振动筛、风机、空压机等噪声较大的设备，应采取减震、隔声等降噪措施。
5.3.3劳动安全应满足下列要求：
1）制定岗位作业管理体系；
2）设置安全防护警示标识；
3）执行材料、设备使用操作规程；
4）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安全检查、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17327][bookmark: _Toc16499][bookmark: _Toc1988][bookmark: _Toc14994][bookmark: _Toc12523][bookmark: _Toc32214][bookmark: _Toc24632][bookmark: _Toc25304]6设计
[bookmark: _Toc21623][bookmark: _Toc202427966][bookmark: _Toc23479][bookmark: _Toc26413][bookmark: _Toc13873][bookmark: _Toc748]6.1一般要求
[bookmark: OLE_LINK9]修复工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修复工厂设计应践行绿色修复理念，构建循环经济模式；
2）修复工厂设计应技术先进、经济适用，统筹兼顾节能高效、安全可控与操作便捷性等要求；
3）修复工厂施工及运行阶段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噪声等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9078、GB 13271、GB 14554、GB 16297、GB 37822、GB 8978、GB 12348和地方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0484][bookmark: _Toc30439][bookmark: _Toc25884][bookmark: _Toc9003][bookmark: _Toc202427967][bookmark: _Toc12779][bookmark: _Toc201159582]6.2总图设计
总图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总图设计应按场址自然条件、土壤运输、修复治理、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安全等功能需求，结合能源供应、给排水系统等配套设施条件统筹确定；
2）修复功能区应围绕负压密闭空间布置，其余配套设施遵循污染土壤处理工艺流程有序安排；科学规划运输通道，最大限度缩短厂内物料运输距离，并确保修复功能区与办公区实现物理隔离建设；
3）人流、物流出入口独立分置，实现分流。
[bookmark: _Toc27054][bookmark: _Toc4300][bookmark: _Toc202427968][bookmark: _Toc29618][bookmark: _Toc8397][bookmark: _Toc12360]6.3分区设计
[bookmark: OLE_LINK10]分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土壤修复工厂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a）主体工程包括预处理区、负压密闭空间、修复治理区、暂存区。预处理区用于土壤筛分作业；负压密闭空间专用于挥发性污染土壤预处理、修复治理及暂存；修复治理区用于化学修复、常温解吸修复、热脱附修复、淋洗修复、废水处理、废气处理、建筑垃圾处理；暂存区用于污染土壤、修复后土壤临时存放；
b）辅助工程包括药剂仓库、危废仓库、办公区、实验室、道路等；
c）配套设施包括能源供应、给排水及消防、通风与空气调节等。
2）主体工程地面采用硬化防渗结构，从下到上为垫层、土工布、高密度聚乙烯膜（HDPE）、土工布、混凝土层。HDPE膜厚度不应小于1.5 mm，混凝土层强度等级不应小于C20。
[bookmark: _Toc21259][bookmark: _Toc11617][bookmark: _Toc24849][bookmark: _Toc13277][bookmark: _Toc13532][bookmark: _Toc201159583][bookmark: _Toc202427969][bookmark: _Hlk135680789]6.4预处理区设计
预处理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按污染类型划分作业空间，防止交叉污染；
2）配置筛分、破碎、混合、搅拌等设备；
3）污染土壤采用条垛状堆放；
4）不同工艺预处理区宜紧邻对应的修复治理区布置。
[bookmark: _Toc4974][bookmark: _Toc202427970][bookmark: _Toc13768][bookmark: _Toc15086][bookmark: _Toc8519][bookmark: _Toc201159584][bookmark: _Toc21228]6.5负压密闭空间设计
负压密闭空间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采用稳定密闭结构；
2）至少设两处车辆出入口，同时配套人员出入口及紧急安全通道；
3）配套设置送风单元、尾气收集处理单元、安全监测单元、监控和照明单元、智能管理控制单元。
[bookmark: _Toc5681][bookmark: _Toc7198][bookmark: _Toc11610][bookmark: _Toc16087][bookmark: _Toc201159585][bookmark: _Toc202427971][bookmark: _Toc9827]6.6修复治理区
6.6.1 常温解吸区设计
常温解吸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常温解吸区应设置在负压密闭空间内；
2）常温解吸区面积应根据污染土壤修复量、修复周期等因素确定。
6.6.2 化学修复区设计
化学修复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挥发性有机污染土壤化学修复区应设置在负压密闭空间内，其它有机污染土壤化学修复区可设置在露天区域；
2）化学修复区面积应根据污染土壤修复量、修复周期等因素确定。
6.6.3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设计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异位热脱附工艺的预处理区与进料区均应设置于负压密闭空间内，热脱附单元、废水处置单元、废气处置单元等紧邻负压密闭空间合理布局；
2）按热源类型，合理布设燃料供给管道，统筹确定管道铺设距离与安全防护设计；
3）异位热脱附修复区面积根据设备占地面积、设备处置能力、设备数量、污染土壤修复量、修复周期等因素确定。
6.6.4 淋洗修复区设计
淋洗修复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淋洗修复区可设置在露天区域；
2）淋洗修复区四周应设置围堰或导流渠；
3）淋洗修复区面积根据设备占地面积、设备处置能力、设备数量、污染土壤修复量、修复周期等因素确定。
6.6.5 废水处理区设计
[bookmark: _Hlk198801484]废水处理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废水处理区位置应根据废水产生单元分布与纳管排口方位确定；
2）废水处理区四周应设置围堰或导流渠；
3）涉及挥发性污染物时，应对水处理设备采取密封加盖措施。
6.6.6 废气处理区设计
[bookmark: _Hlk198801544]废气处理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废气处理区应按废气产生单元及周边主要敏感点分布确定，宜布置在主要敏感点区域主导下风向处或远离主要敏感点区域；
3）排气筒设计应符合GB 16297和地方标准的规定；
4）废气处理区应设置废气采样平台。
6.6.7 建筑垃圾处理区设计
[bookmark: _Hlk198801602]建筑垃圾处理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建筑垃圾处理区位置应根据预处理区、废水处理区位置确定；
2）建筑垃圾处理区四周应设置围堰或导流渠。
[bookmark: _Toc19845][bookmark: _Toc201159586][bookmark: _Toc12278]6.7暂存区设计
[bookmark: _Hlk198801632]暂存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a）暂存区面积根据污染土壤修复量、修复周期、自检及效果评估验收周期等因素确定；
b）根据污染特征设置分区堆放标志。
[bookmark: _Toc23982][bookmark: _Toc4337][bookmark: _Toc2148]6.8辅助工程区设计
6.8.1 药剂仓库设计
药剂仓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根据药剂种类分区分类堆放，根据不同类型的药剂设置信息标识牌；
2）药剂仓库应采取通风、防渗、防腐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3）危险化学品药剂储存应符合GB 15603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6.8.2 危废仓库设计
危废仓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根据危险废物类型分区分类堆放，根据不同类型的危险废物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2）危废仓库采取通风、防渗、防腐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3）危废仓库设计应符合GB 18597、HJ 1259、HJ 1276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6.8.3 办公区设计
办公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办公区宜远离负压密闭空间、预处理区、修复治理区等作业区域；
2）办公区分区明确，配置办公室、会议室等功能区，满足办公需求。
6.8.4 实验室设计
实验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实验室应配备小试仪器、材料、设备，应设置废液、废气和固废收集装置；
2）实验室设计应符合 GB/T 32146.1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6.8.5 道路设计
道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满足运输车辆、机械设备最大荷载；
2）路面宽度不宜小于6 m；
3）道路两侧宜设置排水沟；
4）进出口道路宜同步设置地磅及洗车台。
[bookmark: _Toc25012][bookmark: _Toc21673]6.9配套设施设计
6.9.1 能源供应设计
能源供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修复能源可采用电力、天然气、燃油等，宜配置光伏等绿色能源设施；
2）电力系统设计应符合GB 50034、GB 50052、GB 50054、GB 50065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3）燃气贮存与供应符合 GB 50028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4）燃油贮存与供应符合 GB 50759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6.9.2 给排水及消防设计
给排水及消防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给水系统应保证水量、水压和水质；
2）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分质收集、处理并达标排放；
3）消防用水独立储存，水量、水压满足室内外消火栓及自动灭火系统要求，并设稳压装置；
4）给排水及消防设计应符合GB 50013 、GB 50014、GB 50015、GB 50016 、GB 50140 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6.9.3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采用自然通风、机械通风、自然与机械联合通风设计；防爆区域采用事故通风兼换气通风；
2）根据修复工艺及职业卫生要求设置作业区换气次数；
3）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GB 50019与地方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32212]7 施工
7.1 设备
设备安装应符合 GB 50231、GB 50235、GB 150.1的规定。
7.2 电气
电气安装应符合 GB 50254、GB 50257、GB 50150的规定。
7.3 自控仪表
自控仪表安装应符合GB 50093、GB 50236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1]7.4 建（构）筑物
建（构）筑物施工应符合 GB 50202、GB 50204、GB 50209的规定。
[bookmark: _Toc202427973][bookmark: _Toc22427][bookmark: _Toc5880][bookmark: _Toc201159588][bookmark: _Toc30616][bookmark: _Toc15564][bookmark: _Toc30715][bookmark: _Toc22803][bookmark: _Toc26480][bookmark: _Toc14646]8运行
[bookmark: _Toc30015][bookmark: _Toc7039]8.1一般规定
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1）污染土壤修复工厂应在满足设计工况的条件下运行，并按工艺要求，定期对设备、电气、自控仪表及建（构）筑物检查；
2）运行过程中，应建立并完善与污染土壤修复相关的规章制度、运行维护及操作规程，同时建立主要设备运行状况和药剂购买使用的台账制度。 
[bookmark: _Toc15192][bookmark: _Toc29967]8.2运行管理
[bookmark: _Toc16972]8.2.1人员上岗前完成下列培训：
1）污染物种类、特性及风险特征等；
2）修复药剂种类、特性及危险特征等；
3）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最佳运行条件、污染物去除效率控制和调节，以及设备运行条件；
5）设备运行故障的发现、检查和排除；
6）事故或紧急状态下的操作和处理。
8.2.2运行管理应定期对污染土壤修复工程的管理和运行人员培训，掌握正常运行操作和应急情况处理措施。
8.2.3运行管理应建立污染土壤修复工程运行状况、设施维护和生产活动的记录制度。
8.2.4运行人员应按规定落实交接班制度和巡检制度。
[bookmark: _Toc18932][bookmark: _Toc10469][bookmark: OLE_LINK12]8.3预处理区运行
预处理区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同类型污染土壤应分区进行破碎筛分作业；
2）实施设备可选用挖掘机、翻抛机等；
3）根据后续修复工段的质量、周期要求等调整筛分速度及筛分次数；
4）土壤粒径筛至60 mm以下，必要时添加石灰等药剂降低含水率。
[bookmark: _Toc13808][bookmark: _Toc5751]8.4负压密闭空间运行
负压密闭空间运行应保持负压密闭空间不大于-5Pa微压状态，通过机械通风持续换气，换气次数不应小于5次/小时，排出的废气收集至废气处理设备处理。运行参数应根据现场实际生产情况调节。
[bookmark: _Toc29370][bookmark: _Toc14023]8.5常温解吸区运行
[bookmark: _Hlk202196691]常温解吸区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1）破碎筛分后的污染土壤定时翻抛，必要时添加石灰等药剂促进解吸；
2）实施设备可选用挖掘机、翻抛机等；
3）根据修复方案、中试结果、修复工程量和工期等调整翻抛频率及石灰用量。
[bookmark: _Toc23883][bookmark: _Toc19971]8.6化学修复区运行
[bookmark: OLE_LINK13]化学修复区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1）污染土壤与药剂充分混合后堆置养护，采用苫盖、喷水等措施，调节养护的温湿度；
2）实施设备可选用挖掘机、翻抛机、土壤改良机等；
3）根据修复方案、中试结果、修复工程量和工期等调整药剂用量、土壤含水率、pH值、养护时间等。
[bookmark: _Toc17081][bookmark: _Toc5310]8.7异位热脱附修复区运行
异位热脱附修复区运行应按HJ 1164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203][bookmark: _Toc15136]8.8淋洗修复区运行
淋洗修复区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1）污染土壤经滚筒筛、振动筛、旋流器分级处理后，对富含重金属的细粒径土壤采用机械搅拌淋洗或旋流淋洗工艺，将重金属从土壤介质中转移至淋洗液，之后经固液分离，土壤转运至待检区开展自检及验收，淋洗液则输送至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用。
2）实施设备可选用旋流淋洗机等；
3）根据修复方案、中试结果、快筛数据、修复工程量和工期等，动态调整固液比、淋洗液浓度、淋洗时间、淋洗次数等。
[bookmark: _Toc29138][bookmark: _Toc2873]8.9废水处理区运行
废水处理工艺应包括混凝、氧化、化学沉淀等，应根据污染物类型及浓度选择工艺设备组合。处理工艺可参照HJ 2006、HJ 2015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705][bookmark: _Toc5351]8.10废气处理区运行
废气处理工艺宜包括除尘、吸附、化学洗涤、光催化氧化等，应根据废气成分选择工艺设备组合。处理工艺可参照HJ 2000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2483][bookmark: _Toc29762]8.11建筑垃圾区运行
建筑垃圾区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1）按污染类别分类堆放建筑垃圾，设置标识牌；
2）对预处理产生的砖瓦、石块等建筑垃圾进行清洗，清洗后按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清洗过程产生的废水收集进入废水处理区。
[bookmark: _Toc12689][bookmark: _Toc3338]8.12暂存区运行
暂存区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1）修复后土壤堆置于暂存区进行自检、效果评估验收；
2）按照污染类别分类堆放修复后土壤，设置标识牌。
[bookmark: _Toc202427974][bookmark: _Toc201159589][bookmark: _Toc24137][bookmark: _Toc26741][bookmark: _Toc6243][bookmark: _Toc6258][bookmark: _Toc27676][bookmark: _Toc16311][bookmark: _Toc6831]9监测与验收
[bookmark: _Toc8596][bookmark: _Toc13345]9.1监测
[bookmark: _Hlk202196939][bookmark: _Toc8348][bookmark: _Hlk202196917]9.1.1负压密闭空间监测
[bookmark: _Hlk202196877]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密闭空间的负压值；
2）密闭空间内的空气污染监测参数；
3）气温、湿度、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28901]9.1.2常温解吸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pH值及含水率等运行参数；
2）修复后土壤的PID快筛数据；
3）气温、湿度、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15949]9.1.3化学修复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pH值及含水率等运行参数；
2）气温、湿度、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23799]9.1.4异位热脱附修复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2）压力计、流量表等传感器的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
3）热脱附温度、修复后土壤的PID快筛数据及土壤含水率；
4）配套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参数及排放口水质，配套废气处理设施的运行参数及排放口的污染物监测参数；
5）气温、湿度、风力、风向、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26435]9.1.5淋洗修复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2）压力计、流量表等传感器的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
3）淋洗液pH、修复后土壤的XRF快筛数据及土壤含水率；
4）配套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参数及排放口水质；
5）气温、湿度、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25778]9.1.6废水处理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2）压力计、流量表等传感器的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
3）废水排放口水质参数；
4）气温、湿度、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27105]9.1.7废气处理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艺系统在各种工况下安全、经济运行的参数；
2）压力计、流量表等传感器的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
3）废气排放口排放浓度、排放速率等参数；
4）气温、湿度、风力、风向、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10900]9.1.8建筑垃圾区监测
监测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用水量及废水收集量；
2）气温、湿度、扬尘、噪声等环境参数。
[bookmark: _Toc23977]9.1.9二次污染防治监测
[bookmark: OLE_LINK14]9.1.9.1大气环境监测
大气环境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环境空气监测应按HJ 664、HJ 194的规定执行；
2）固定源废气监测应按HJ 75、HJ/T 397、HJ 916的规定执行，并涵盖当地环保部门规定的常规污染物；
3）厂界大气监测应按HJ/T 55、GB/T 16157的规定执行。
9.1.9.2水环境监测
水环境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污水监测应按HJ 91.1执行；
2）地表水监测应按HJ 25.2、HJ/T 91的规定执行；
3）地下水监测应按HJ 164、HJ 1209的规定执行。
9.1.9.3声环境监测
声环境监测应按GB 12523的规定执行。
9.1.9.4土壤环境监测
土壤环境监测应按HJ 1209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1041][bookmark: _Toc26445][bookmark: _Toc29457][bookmark: _Toc31146]9.2验收
土壤验收应按HJ 25.5 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5431][bookmark: _Toc14906][bookmark: _Toc25695][bookmark: _Toc10594][bookmark: _Toc4688][bookmark: _Toc381][bookmark: _Toc751][bookmark: _Toc15445]附录A
（资料性)
[bookmark: _Toc7699][bookmark: _Toc4685][bookmark: _Toc25212]污染土壤修复工厂应用案例

上海桃浦智创城规划开发区位于普陀区，土地面积约为7.92平方公里。1950年-2008年，该区域曾聚集有大量的工业生产企业，由于生产工业和环保设施相对落后，区域内的土壤和地下水普遍受到污染。2012年，上海市政府将该区域规划为宜业、宜居、生态一体化的现代化城区，启动了对整个片区的调查修复工作。
该片区内各污染土壤采取集中处置的方式进行修复，片区内选择合适的地块，建设修复工厂，主要包括修复大棚、各类型修复治理区及相关配套设施。该修复工厂土壤来源于开发区内经过调查评估确认的污染地块，依据片区开发进度，合理安排接收周边污染土壤。
修复工厂内建设2座修复大棚，占地面积合计为16000 m2，配有地面防渗地坪、排风送风系统、尾气处理系统等。修复大棚内部设置常温解吸修复区、化学氧化修复区等。修复大棚外建设防渗地坪，设置有重金属淋洗修复区、土壤暂存区、建筑垃圾冲洗区等，此外场地建设有硬化道路、洗车台、药剂仓库、办公室等辅助配套设施。
施工期间，重金属污染土壤采用淋洗修复，低浓度挥发性有机污染土壤采用常温解吸修复，中低浓度有机污染土壤采用异位高级氧化修复，高浓度有机污染土壤采用异位热脱附修复，污染土壤修复后均满足土壤的修复目标值。
施工期间做好对场界周边的无组织大气进行采样检测，检测结果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2015）；对大棚及各工段尾气处理设施处置后排放的有组织尾气进行采样检测，检测结果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2015）；对厂界周边的噪声进行定期监测，监测结果满足《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 12523-2011）；对各工段废水处理设施处置后待排放的废水进行采样检测，若纳管排放，检测结果满足《上海市地方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18）；若场内回用，检测结果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IV类标准限值。
土壤修复完成后，经检测达到相应用地标准后，土壤优先用于原场地回填，其次作为绿化中层覆土及道路中层覆土，在开发内统筹消纳，确保区域开发建设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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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污染土壤进厂记录联单见表B.1。

表B.1 污染土壤进厂记录联单
	序号
	进场
流水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污染类型
	运输单位
	运输
车号
	进厂毛重（吨）
	进厂皮重（吨）
	进厂净重（吨）
	进厂时间
	进厂经办人
	备注

	
	
	
	
	
	
	
	
	
	
	
	
	

	
	
	
	
	
	
	
	
	
	
	
	
	

	
	
	
	
	
	
	
	
	
	
	
	
	

	
	
	
	
	
	
	
	
	
	
	
	
	

	
	
	
	
	
	
	
	
	
	
	
	
	

	
	
	
	
	
	
	
	
	
	
	
	
	

	
	
	
	
	
	
	
	
	
	
	
	
	

	
	
	
	
	
	
	
	
	
	
	
	
	

	
	
	
	
	
	
	
	
	
	
	
	
	

	
	
	
	
	
	
	
	
	
	
	
	
	

	
	
	
	
	
	
	
	
	
	
	
	
	

	
	
	
	
	
	
	
	
	
	
	
	
	

	
	
	
	
	
	
	
	
	
	
	
	
	


B.2污染土壤出厂记录联单见表B.2。

表B.2 污染土壤出厂记录联单
	序号
	出场
流水号
	接收单位
	接收地址
	修复完成情况
	运输单位
	运输
车号
	出厂毛重（吨）
	出厂皮重（吨）
	出厂净重（吨）
	出厂时间
	出厂经办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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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试试验
现场施工与
过程监控
自检与
效果评估验收
土壤再利用
判别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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